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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金融审议会内设的资金结算制度相关工作组制定

的“资金结算制度工作组报告”中针对“跨境收款代

行的监管方式”i 

 

2025 年 1 月 22 日，金融厅的金融审议会内设的资

金结算制度工作组 （ “工作组” ）公布了“资金结算制

度相关的报告（以下称“本报告”）ii。 

该工作组是根据金融担当大臣于 2024 年 8 月 26 

日向金融审议会提出的就资金结算制度等进行研究咨

询而设立。赋予该工作组的课题为①资金结算制度相

关的<汇款领域>；②资金结算制度相关的<加密资产等

领域>；以及③其他事项。 

由于实务中上述①所探讨的此等跨境收款代行的

业务越来越普及且受到关注，因此，本 Newsletter 将在

整理先行法律和近期有关收款代行的议题基础上，介

绍本报告中对跨境收款代行的探讨事项。 

 

1 现有制度 

在日本，就汇款业务有一定的法律规定。即，银行

法项下，银行业的定义中包括了从事“汇兑交易（日文：

為替取引）”业务（银行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2 项），进

而规定从事银行业需要取得许可（银行法第 4条第 1款）。

此外，资金结算法将银行等以外主体从事汇兑交易业务

的行为定义为“资金移动业” （资金结算法第 2 条第 2

款），从事资金移动业也需要进行注册 （资金结算法第

37 条） 。综上，在日本从事汇兑交易业务，需要取得银

行业许可或者进行资金移动业的注册。换言之，未取得

许可或者进行注册而实施汇兑交易会触犯日本法。 

但是，银行法和资金结算法并未对“汇兑交易”作

出明确的规定，只有最高裁判所的决定给出的定义，即

“承接客户采取不直接传输现金的转移资金机制在远程

各方之间转移资金的委托或者承接委托并执行。” （最三

小判决 2001 年 3 月 12 日（刑集 55 卷 2 号 97 页））。 

在客户之间提供转移小额资金等的服务在日本国内

外均比较常见，但是，在日本实务上，此种服务中是否

包含了“汇兑交易”经常会成为问题所在。出于保护用户

的目的，资金移动业的注册需要满足隔离破产的义务和

各类制度构筑的义务，然而此等义务实施起来并非易事，

这也是存在此问题的背景所在。加之“汇兑交易”的定义

一直以来均比较抽象，也加深了事实上对“汇兑交易”

的判断难度。 

 

2 什么是收款代行 

日本法下对实务中常见的“收款代行”并无明确定

义，以往的金融厅审议会的报告书将如下情形规定为典

型的收款代行的情形。 

即，包括货到付款在内，①接受有金钱债权的债权

人委托或者接受债权转让从债务人收取资金；② 无需直

接运输该笔资金而将该资金转移给债权人。 

日本实务中也存在不应将“收款代行”作为“汇兑

交易”进行管制的想法。因为汇兑交易会受到银行法和

资金结算法的监管，主要是在汇兑交易中支付金钱一方

需承担“双重支付的风险”，相反在收款代行的情形下，

则无需承担此风险，因此实务中认为不应当受到监管。 

具体通过如下例子说明。例如在一笔结算交易款项

的汇兑交易中，买方 A 将金钱交给 X,并要求 X 将金钱

汇给不同地点的卖方 B。此种情形下，如果 X 是并未从

B 获得代理收款权限的资金移动业者，买方 A 仅将金钱

交付给 X 的话，A 对 B 承担的交易款项的债务则不会消

失。因此，如果 X 未按 A 的指示向 B 汇款，则 A 对 B

的交易款的支付义务仍然存在，A 应当以某种方式再次

向 B 支付交易款。这意味着 A 将承担双重支付的风险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 A 将金钱交给 X 时，A 对 B 承担的债务

便消失的，则 A 不存在双重支付的风险。为了实现此种

效果，B 应当事先授予 X 金钱的代理收款权限。 

如上，“收款代行”是指债权人 （金钱接收人）通

过将代理收款权授予特定的当事人，在该当事人从债务

人收到款项时，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便消失的情形。

例如，在便利店支付公共服务费、门票费等时会被采用

此种方式，此种方式在日本被广泛使用。但是，运营便

利店的经营者，通常情下并不持有银行业许可和资金移

动业的注册。 

https://www.kitahama.or.jp/professionals/shintaro-hino/
https://www.kitahama.or.jp/professionals/yoshimasa-kakudo/
https://www.kitahama.or.jp/professionals/wei-chang/
http://www.kitahama.or.jp/
mailto:newsletter@kitahama.or.jp


 

 
 

【北浜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团队介绍】 

北浜律师事务所的中国业务团队成立于 2015 年，团队成员精通日文、中文和英文，可以处理各领域的国际性业务。本团队熟知

日本市场，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日本最新的法务资讯，同时也了解海外交易习惯，为国际贸易、投资交易架设起高效沟通的桥梁。 

至今为止协助日本企业出海中国，在中国等地投资设厂、促进国际商务上的业务合作；如今随着对日投资的不断升温，进一步

协助大中华企业出海日本，在日本设立公司、开展房地产投资、并购重组以及解决纷争等。 

在过去的执业生涯中，本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，并且始终坚信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，秉持客户至上的理念提供法律服务。 

联系方式：China＠kitahama.or.jp 

 

 

 

 

然而，目前关于“收款代行”，除了资金结算法第 2

条第 2 款iii外，并无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“汇兑交易”。

实务中在分析判断“收款代行”是否该当“汇兑交易”

时，债务人（付款人）是否存在双重支付风险是判断的

有利因素之一。 

在此背景下，金融厅的金融审议会对收款代行进行

监管的必要性已经做了多次讨论。 

正如本文开头所述，工作组讨论了多个问题，其中

一个问题便是跨境收款代行是否适用汇兑交易相关管制。 

 

3 针对本报告的想法的概述 

如下整理本报告对收款代行以及跨境收款代行的想法。 

✓ 针对一些收款代行行为，存在适用汇兑交易相关

管制的必要性较强以及较弱的情形。 

✓ 作为判断适用汇兑交易相关的管制的因素，具体

而言包括：是否对付款人及接收人做了保护措施

（包括双重支付的风险）；是否有采取反洗钱和

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举措；以及是否存在操作上

风险等。 

✓ 在一些跨境收款代行中，参与金钱债权发生原因

的成立的当事人（平台运营商或委托销售商 （经

营国内企业商品的海外销售代理店等） 等实施的

收款代行业务中，物品提供等与资金转移一体化

业务）主要符合如下两种情形的，则认为无需立

即适用汇兑交易相关的管制。 

 (a) 金钱债权的债权人适当授予收款代行的行为

人代理收款权； 

 (b)当事人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洗钱和打击恐怖主

义融资。 

✓ 跨境收款代行中，对于未参与金钱债权发生原因

成立的当事人所做的跨境收款代行行为，基本上

认为应当适用汇兑交易相关的管制。但是，如下

情形除外。 

(A) 例如存在资本关系等的情形下，被认定与收

款人具有经济一体性的主体实施的跨境收款代

行行为等。 

 
i 本中文版 Newsletter 是对金融法 NewsletterVol.12 摘要做出的翻译。 
ii https://www.fsa.go.jp/singi/singi_kinyu/tosin/20250122/1.pdf 
iii 根据 2020 年对资金结算法的修改，对于部分属于个人之间的收款代行

服务（所谓的“均摊 APP”服务），资金结算法第 2 条第 2 款和资金移

(B) 其他法律管制的领域的实体和行为下实施的

跨境收款代行。 

✓ 目前应当适用汇兑交易相关管制的跨境收款代

行的类型如下所列。但是，其中③和④属于上述

（A）或（B）的情形的，也可能免除适用。 

① 海外在线赌场的赌金的收款代行； 

② 海外投资案件的收款代行； 

③ 受海外 EC 交易业者的委托，仅对结算相关

的收款代行； 

④ 入境旅行者在日本国内结算的收款代行。 

 

近期日本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

交易结算的商业模式有所增加，根据本报告，平台运营

者等进行跨境收款代行时，属于“参与金钱债权发生原

因的成立”的，则可能该当不受汇兑交易相关管制的类

型。 

此外，如果非平台运营者从事跨境收款代行业务的，

则可能属于受管制的类型。但是，例如针对符合上述③

的收款代行业者，平台运营者等为海外 EC 交易者，该

收款代行业者是在海外 EC 交易者的指导监督下接受委

托实施收款代行，那么整个商业模式可以评价其参与金

钱债权发生原因的成立的，则可能属于“参与金钱债权

发生原因的成立”，而不受管制的类型。因此，平台运

营者以外经营者从事跨境收款代行业务的，有必要考虑

构筑可以做出上述评价的商业模式。 

结合近期金融厅的立法案例等，今后iv资金结算法将

作出反映本报告内容的修改。今后的管制内容将通过法

律、政令以及省令等的修改而确定，但是，鉴于本报告

的内容，很可能会对“不参与金钱债权发生原因的成立的

业者从事的跨境收款代行”施加某种管制。因此，开展跨

境收款代行业务或考虑今后开展跨境收款代行业务的企

业，应当密切关注法律修改动向，并探讨变更业务模式

的必要性等。 

动业相关的内阁府令第 1 条第 2 款的规定，将包含均摊 APP 在内的一

部分服务纳入到汇兑交易范围。 
iv 认为在 2025 年度的通常国会上提交修改案的可能性很高。 

mailto:China%EF%BC%A0kitahama.or.jp
https://www.kitahama.or.jp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2/Newsletter-on-Finance-Law-Vol.-12.pdf
https://www.fsa.go.jp/singi/singi_kinyu/tosin/20250122/1.pdf

